
 
 

安老事务委员会

第七十六次会议记录

 
 

 
日期：  2013年9月9日 (星期一 ) 
时间：  上午9时30分  
地点：  香港添马添美道2号政府总部地下4号会议室  

 
 
出席人士：  
 
主席  
陈章明教授，BBS， JP 
 
副主席  
林正财医生，BBS， JP 
 
委员  
陈汉威医生， JP 
陈曼琪女士，MH 
陈文宜女士  
陈吕令意女士  
郑锦钟博士， JP，MH 
张满华博士  
庄明莲博士，MH 
冯玉娟教授，BBS 
马清铿先生，BBS， JP 
马锦华先生， JP 
谢伟鸿先生  
董秀英医生  
黄㠶风先生，MH 
黄黄瑜心女士  
邱浩波先生，SBS，BBS， JP，MH 
谭赣兰女士， JP 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  
谢小华女士， JP 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  
叶文娟女士， JP  社会福利署署长  
李国荣先生， JP  房屋署副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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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莉医生   卫生署助理署长  
戴兆群医生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 (小区及基层健康

服务 ) 
 
列席人士：  
陈羿先生  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  
李婉华女士  社会福利署助理署长  
列浩然先生  署理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张织雯女士  社会福利署总社会工作主任  
吴丽裳女士  社会福利署高级社会工作主任  
陈正年医生  卫生署高级医生  
缪洁芝医生  医院管理局高级行政经理 (老人及小区服

务 ) 
李佳盈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曾菂怡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莫廸珊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总行政主任  
何咏华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行政主任  
 
秘书  
周永恒先生  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   *   *   *   *   *   * 

 
 

 主席陈章明教授欢迎各委员出席是次会议。他特别欢迎新

任社会福利署（下称“社署”）署长叶文娟女士，以及新任委员陈

文宜女士。此外，主席衷心感谢已离任的委员邬满海先生，在其过

去四年任期期间为委员会作出重要贡献。  
 

2. 主席提醒委员当与讨论事项有潜在利益冲突时，应申报有

关利益。  
 
 
议程第 1 项：通过第七十五次会议记录  
 
3. 由于各委员对秘书处分别于本年 8 月 22 日及 9 月 4 日发出

的会议记录中、英文版初稿并无任何修订建议，该份会议记录获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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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第 2 项：续议事项  
 
第 75 次会议记录第 17 段  
 
纽约考察团  
 
4. 本委员会秘书周永恒先生表示，委员会已于本年七月往纽

约进行考察，三个考察团小组亦已分别就有关考察项目提交报告。

秘书处现正整理有关资料及草拟整体报告，稍后会将报告给委员传

阅。  
 
5. 主席及委员根据纽约考察的见闻，就在香港推行长者友善

小区计划提出下列意见及建议：  
 

(a) 认为纽约巿政府推广长者友善措施的宣传策略十分成功，

值得参考。事实上，香港在房屋、交通及福利等范畴亦推

行了不少长者友善措施，政府应加强宣传，让大众对有关

的长者友善措施有更深切的认识及了解。  
 
(b) 参考纽约巿的经验，鼓励已退休的专业人士参与协助推广

长者友善政策。  
 

(c) 在地区推行长者友善措施时，应加强对屋邨的互助委员会、

业主立案法团及物业管理处等宣传关怀长者的讯息，以减

少他们对在区内设置或优化长者设施而造成的阻力。此外，

亦可邀请居住人口老化而成功推行长者友善措施的屋邨

(例如香港仔石排湾邨 )，与其它屋邨分享他们推动关怀长者

行动及措施方面的经验。  
 

(d) 可参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经验，联系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推行专为长者 (包括患有脑退化症的长者 )及其护老者而

设的博物馆导赏团，让长者可透过参与艺术欣赏，刺激思

维，甚至可舒缓脑退化病情，以及促进病患者之间的沟通。 
 

(e) 长者友善小区的最重要条件是安全，然而，本港涉及长者

的交通意外不少，因此，认为需加强向长者宣传道路安全

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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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鉴于本港 18 区各有其特色及不同需要，因此，各区可考虑

在地区层面推行长者友善小区计划，或透过各区已成立的

健康城市平台，统筹及推行长者友善措施。  
 

(g) 根据过往各小区在推行长者友善措施的经验，建议推行长

者友善小区计划时，应鼓励长者参与，并以区内长者重视

的项目为基础及亮点，包括康文设施 (例如公园 )、公共设施

(例如街巿 )，以及医疗配套及服务等。  
 

6. 主席总结表示，委员会一致赞同在地区层面推行长者友善

小区计划。委员会会继续就推行计划的策略作研究及讨论。  
 
 
议程第 3 项：低收入家庭护老者生活津贴试验计划  
(讨论文件 EC/D/01-13 号 )  
 
7. 此议项另外以机密文件形式记錄。  
 

 

议程第 4 项： 2014-15 年度安老服务福利的建议及优次  
(讨论文件 EC/D/02-13 号 )  
 
8. 陈先生向委员介绍讨论文件EC/D/02-13 的内容。  
 
9. 陈先生表示劳福局委托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会 (下称“社谘

会＂ )就香港社会福利的长远规划进行研究，以确保香港的社会福

利政策及服务能适时及有效地响应社会上不断转变的福利需求。社

谘会于 2011 年 7 月向当局提交《香港社会福利长远规划》报告书，

除了提出一系列未来福利发展的指导原则及策略方针外，亦建议透

过优化规划安排，每年定时在地区层面、中央层面及各咨询委员会，

包括安老事务委员会 (下称“委员会＂ )就未来的福利发展及服务

进行咨询及规划。因此，社署每年都会透过地区福利专员在地区搜

集意见，而社福机构层面则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下称“社联＂ )协
助整合各持份者对安老服务的建议。社署已于本年 6 月 6 日与社联

及其会员机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及交流来年的福利服务优先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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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先生指出福利机构及相关持份者就 2014-15 年度安老服

务议题 /优次建议而提出的意见，主要涵盖小区支持服务、家居照

顾服务及院舍照顾服务三个范畴，而其中不少建议与本委员会关注

的议题互相呼应。在小区支持服务方面，福利机构及相关持份者其

中一个意见是希望当局可加强对护老者的支持，如推行护老者津

贴。本委员会已于本年 3 月 12 日举行的会议中初步讨论护老者津

贴的构想，而劳福局亦于是次会议咨询本委员会对护老者津贴先导

计划的意见。在家居照顾方面，福利机构及相关持份者认为当局应

继续加强家居照顾服务。事实上，当局除了继续增加以传统资助模

式提供的长者日间护理服务名额外，亦接纳了委员会 2011 年的建

议，试行采用「钱跟人走」的崭新资助模式，以服务券形式提供资

助小区照顾服务。社署亦已于本年 9 月推出了第一阶段的「长者小

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至于院舍照顾服务方面，基于人口老化

及社会对资助宿位的殷切需求，不少持份者认为当局应理顺「安老

服务统一评估机制」的运作，让最有需要的长者优先接受住宿照顾

服务。有关建议与本委员会在 2009 年就本港长者住宿照顾服务发

表的顾问研究报告结论一致。此外，不少持份者亦认为，稳定的护

理人手供应是院舍照顾服务质素的关键，因此建议改善基层护理人

员的晋升阶梯，促进业界发展。本委员会过往亦曾多次就安老服务

人手供应及行业发展进行讨论。其中，委员会备悉教育局已于 2012
年 2 月协助安老服务业成立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为业界推行资历

架构。此外，奬券基金于本年 5 月拨出款项，在 2013-14 年度三年

多内，分别资助香港公开大学及圆玄学院推行两个先导计划，以「先

聘用后培训」的模式及透过设立晋升阶梯吸引新人入行，在安老院

舍担任护理工作。年青雇员会获资助入读公开大学的两年制兼读

「健康学文凭 (小区健康护理 )」课程，让他们可在社福界按步向前

发展事业。  
 
11. 主席表示福利机构及相关持份者提出的 2014-15 年度安老

服务建议及优次，大部份均是本委员会一直关注的议题，亦切合安

老服务未来路向的重点。委员对讨论文件EC/D/02-13 并无其它意

见。  
 
 
议程第 5 项：长者健康评估先导计划  
 
12. 卫生署助理署长梁士莉医生以投影片简介长者健康评估先

导计划 (下称“先导计划＂ )。梁医生表示，政府自本年七月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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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间非政府机构合作推行为期两年的先导计划，资助长者以自愿形

式参与一项以临床常规为依据的健康评估，目的是透过识别长者健

康风险因素 (包括生活模式 )及潜藏疾病，适时及针对性处理风险因

素和健康问题，以达致维持健康的目标。先导计划主要参考由卫生

署辖下的基层医疗工作小组所制订的《香港长者护理参考概览─长

者在基层医疗的预防护理》，由基线健康评估、跟进咨询及推广健

康三个部份组成。年满 70 岁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长者均合资

格参与计划。政府会为每名在参与先导计划的非政府机构接受健康

评估服务的长者，向有关非政府机构提供 1,200 元的资助。每名参

与计划的长者须支付 100 元的费用，但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

长者，或在公立医院 /诊所或社署的医疗收费减免机制下获减免收

费的长者，则可获豁免支付 100 元的费用。长者亦可使用长者医

疗券， 支付须分担的费用和任何额外健康检查项目／  进一步跟进

的收费。政府已预留 1 200 万元推行计划，预计可为约 1 万名长者

提供服务。计划推行的首六个月，将优先服务有特别需要的长者，

即从未接受健康评估的长者、独居长者及隐蔽长者。当局将会在先

导计划完成后检讨计划的成效，以决定应否继续推行计划。如继续

推行，则会就扩大涵盖范围及优化运作模式等作考虑。  
 
13. 卫生局副秘书长谢小华女士表示，当局希望透过计划推广

基层医疗及家庭医生的概念，并希望计划可融入成为基层医疗的一

部份，再结合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让长者可接受「治末病」的服务。 
 
14. 主席及委员在听取简介后，提出了下列问题和意見：  
 

(a) 欣悉政府推行医社合作模式的先导计划。  

(b) 先导计划会否记录长者在完成健康评估后须转介至其它公

营或私营医疗机构作跟进的个案数目？  

(c) 先导计划完成首六个月试验期后，会否把合资格长者年龄

调低至 65 岁，使更多长者可受惠？  

(d) 认为当局应加强先导计划的宣传，让更多长者得悉相关信

息。  

(e) 由于先导计划是以医社合作模式运作，但社工的专业培训

一般并不包括健康知识及概念等方面的培训。因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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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署为社工提供有关的培训。  

 
15. 梁医生及谢女士分别回应如下：  
 

(a) 当局已为先导计划设立电子纪录平台，供参与计划的非政

府机构纪录个案数据及数据，其中包括转介个案的数目。  

(b) 由于计划推行的首六个月以有特别需要的长者为主要服务

对象，其它合资格长者的申请会列入轮候名单，待计划完

成首六个月试验期后，便会开放服务给其它合资格的长者，

直至 1 万个名额额满为止。待整个试验计划完成后，当局

将会就计划各个方面 (包括受惠长者的年龄限制 )作检讨。  

(c) 合作的非政府机构均拥有丰富的小区工作经验，相信它们

定能在其所属小区做好计划的宣传工作。当局亦希望利用

合作的非政府机构在小区建立的网络，找寻一些健康较脆

弱又没有经济能力向家庭医生求诊的长者参与计划。  

 
 
议程第 6 项：其它事项  
 
长者学苑发展基金委员会的工作进度
  
16. 周永恒先生表示，长者学苑发展基金 (下称 “基金 ”)辖下的评

审拨款申请小组委员会于本年 7 月 11 日的会议上审阅了 2013-14
年度第一轮拨款的三份申请，其中两份申请 (即香港教育学院长者

导师培训课程奬学金延续计划及新界西长者学苑联网长者跨区学

习试验计划开设统筹办事处计划 )获得批准，余下为长者提供急救

知识课程的申请，则不获批准。  
 

 

 
下次会议日期  

 
17. 下次会议暂定于 2014 年 1 月举行。  
(会后注 :下次会议将于本年 12 月 10 日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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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时间  
 
18. 会议于下午 12 时 18 分结束。  
 
 
 
2013 年 10 月  
 


